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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 号 ： EMB(SCR)15/58/00 Pt. 3 

教 育 局 通 告 第 7 / 2 0 0 7 号  

《 教 育 (豁 免 ) (提 供 非 正 规 课 程 的 私 立 学 校 )令 》 (第 2 7 9 F 章 )  

 

[注 意 ： 本 通 告 应 交 -- 

( a )  各 提 供 非 正 规 课 程 的 私 立 学 校 校 监 、校

董 、 校 长 及 教 师 —— 备 办  

( b )  各 组 主 管 —— 备 考 ]  

 

摘 要  

 本 通 告 旨 在 请 提 供 非 正 规 课 程 的 私 立 学 校
註 (以 下 简 称 非 正 规

私 校 )注 意 已 更 新 的 《 教 育 (豁 免 ) (提 供 非 正 规 课 程 的 私 立 学 校 )令 》

指 引 。  

详 情  

2 .  所 有 非 正 规 私 校 须 根 据 《 教 育 条 例 》 (第 2 7 9 章 )注 册 。  

3 . 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实 施 的 《 教 育 (豁 免 ) (提 供 非 正 规 课

程 的 私 立 学 校 )令 》 (第 2 7 9 F 章 )  (以 下 简 称《 豁 免 令 》 )旨 在 豁 免 符

合 下 列 规 定 的 非 正 规 私 校 受 到 《 教 育 条 例 》 和 《 教 育 规 例 》 中 某

些 条 文 规 定 管 限 -- 

( i )  提 供 幼 儿 、 幼 儿 园 、 小 学 、 中 学 或 专 上 教 育 以 外 的 任 何

教 育 课 程 ； 及  

( i i )  并 非 全 部 或 局 部 由 政 府 津 贴 所 资 助 。  

以 上 学 校 为 《 豁 免 令 》 下 的 获 豁 免 学 校 ， 并 在 符 合 所 指 明 的 条 件

下 ， 获 豁 免 受 到 《 教 育 条 例 》 和 《 教 育 规 例 》 内 与 费 用 、 雇 用 教

员 、 教 员 资 格 、 校 长 及 假 期 五 类 有 关 的 某 些 条 文 规 定 管 限 。 学 校

可 在 此 下 载 《 豁 免 令 》 。  

4 .  除 提 供 非 正 规 课 程 之 外 ， 非 正 规 私 校 倘 亦 提 供 任 何 正 规 课 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 提供补习班、商科、语文及电脑课程等教育课程的私立学校，均属于提供非正规课

程的私立学校 (非正规私校 )。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279F?pmc=0&m=0&pm=1&_lang=sc


 

(如 中 四 、中 五 、中 六 或 中 七 的 文 、理 或 商 科 课 程 )，或 可 获 颁 专 上

学 历 的 课 程 ( 如 获 香 港 学 术 评 审 局 评 审 为 相 等 于 副 学 士 或 高 级 文

凭 课 程 )时 ， 仍 须 遵 守 《 教 育 条 例 》 和 《 教 育 规 例 》 的 所 有 条 文 。  

5 .  除 《 豁 免 令 》 列 明 的 豁 免 条 文 外 ， 获 豁 免 学 校 仍 须 遵 守 《 教

育 条 例 》 和 《 教 育 规 例 》 中 的 其 它 条 文 。  

6 .  在 附 录 的 《 豁 免 令 》 指 引 已 经 更 新 。 如 希 望 获 得 有 关 豁 免 ，

获 豁 免 学 校 应 遵 守 该 指 引 。  

7 .  倘 若 获 豁 免 学 校 未 能 遵 守 《 豁 免 令 》 所 载 某 一 类 别 的 任 何 一

项 条 件 ， 便 无 资 格 获 得 该 类 别 的 豁 免 。 因 此 ， 该 学 校 须 重 新 遵 守

该 类 别 豁 免 的 有 关 条 文 ， 例 如 向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书 长 申 请 批 准 按 月

平 均 收 取 课 程 费 用 ， 或 聘 用 准 用 教 员 在 学 校 任 教 ， 或 委 任 学 校 的

教 员 为 校 长 。 倘 若 学 校 未 能 遵 守 有 关 规 定 ， 当 局 会 考 虑 采 取 适 当

的 行 动 ， 如 提 出 检 控 或 取 消 校 董 或 学 校 的 注 册 。  

8 .  本 通 告 取 代 二 零 零 四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发 出 的 教 育 统 筹 局 通 告 第

1 0 / 2 0 0 4 号 。  

查 询  

9 .  如 有 查 询 ， 请 与 有 关 的 高 级 学 校 发 展 主 任 联 络 。  

 

教 育 局 常 任 秘 书 长  
张 国 财 代 行  

 

二 零 零 七 年 七 月 六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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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 

《 教 育 (豁 免 ) (提 供 非 正 规 课 程 的 私 立 学 校 )令 》 指 引  

概 要  

 本 指 引 涵 盖 多 项 与《 教 育 (豁 免 ) (提 供 非 正 规 课 程 的 私 立 学 校 )
令 》 (第 2 7 9 F 章 ) (以 下 简 称 《 豁 免 令 》 )有 关 的 原 则 和 注 意 事 项 ，

旨 在 协 助 提 供 非 正 规 课 程 的 私 立 学 校 ( 以 下 简 称 非 正 规 私 校 ) 了 解

《 豁 免 令 》 的 规 定 。  

原 则  

 《 豁 免 令 》 只 适 用 于 符 合 以 下 规 定 的 非 正 规 私 校 -- 

( i )  提 供 幼 儿 、 幼 儿 园 、 小 学 、 中 学 或 专 上 教 育 以 外 的 任 何

教 育 课 程 ； 及  
( i i )  并 非 全 部 或 局 部 由 政 府 津 贴 所 资 助 。  

以 上 学 校 为 《 豁 免 令 》 下 的 获 豁 免 学 校 。  

 除 提 供 非 正 规 课 程 之 外 ， 非 正 规 私 校 倘 亦 提 供 任 何 正 规 课 程

(如 中 四 、 中 五 、 中 六 或 中 七 的 文 、 理 或 商 科 课 程 )， 或 可 获 颁

专 上 学 历 的 课 程 ( 如 获 香 港 学 术 评 审 局 ( 以 下 简 称 学 评 局 ) 评 审

为 相 等 于 副 学 士 或 高 级 文 凭 课 程 ) 时 ， 仍 须 遵 守 《 教 育 条 例 》

和 《 教 育 规 例 》 的 所 有 条 文 。  

 除 在 符 合 所 指 明 的 条 件 下 获 得 《 豁 免 令 》 豁 免 的 条 文 外 ， 获 豁

免 学 校 仍 须 注 册 ， 并 遵 守 《 教 育 条 例 》 和 《 教 育 规 例 》 的 其 它

条 文 。  

 根 据 《 教 育 规 例 》 第 9 4 条 ， 每 当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书 长 要 求 时 ，

获 豁 免 学 校 须 向 教 育 局 提 交 学 校 的 最 新 资 料 。  

 倘 若 获 豁 免 学 校 未 能 遵 守《 豁 免 令 》所 载 某 一 类 别 的 任 何 一 项

条 件 ， 便 无 资 格 获 得 该 类 别 的 豁 免 。 因 此 ， 该 学 校 须 重 新 遵 守

该 类 别 豁 免 的 有 关 条 文 ，例 如 向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书 长 申 请 批 准 按

月 平 均 收 取 课 程 费 用 ，或 聘 用 准 用 教 员 在 学 校 任 教 ，或 委 任 学

校 的 教 员 为 校 长 。倘 若 学 校 未 能 遵 守 有 关 规 定 ，当 局 会 考 虑 采

取 适 当 的 行 动 ， 如 提 出 检 控 或 取 消 校 董 或 学 校 的 注 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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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.  费 用  

豁 免 规 定  获 豁 免 学 校 的 校 董 、校 监 、校 长 及 教 员 获 豁 免 受 到《 教

育 条 例 》 及 《 教 育 规 例 》 有 关 费 用 的 条 文 规 定 管 限 。

获 豁 免 的 条 文 详 列 于 《 豁 免 令 》 的 附 表 1 第 1 部 。  

须 符 合 条 件  有 关 费 用 的 豁 免 须 符 合《 豁 免 令 》附 表 1 第 2 部 所 指

明 的 条 件 。  

注 意 事 项  1 .  获 豁 免 学 校 如 能 符 合 《 豁 免 令 》 附 表 1 第 2 部 所

指 明 的 条 件 ，便 毋 须 向 教 育 局 申 请 批 准 收 取 费 用 。

教 育 局 亦 不 会 发 出 收 费 证 明 书 ， 或 批 核 收 费 。  

2 .  课 程 名 称 应 反 映 有 关 课 程 的 程 度 和 科 目 。  

3 .  学 校 名 称 应 反 映 学 校 所 开 办 的 课 程 。 倘 若 学 校 在

注 册 后 课 程 性 质 有 变 ， 学 校 应 向 教 育 局 学 校 注 册

及 监 察 组 申 请 更 改 校 名 。  

4 .  在 学 生 报 读 课 程 前 ， 获 豁 免 学 校 应 向 学 生 提 供 载

有 下 列 资 料 的 课 程 单 张 -- 

( a )  学 校 注 册 或 临 时 注 册 证 明 书 所 载 的 学 校 注 册

编 号 、 学 校 名 称 和 学 校 地 址 ；  

( b )  供 查 询 课 程 资 料 的 学 校 电 话 ；  

( c )  校 长 和 教 师 的 资 料 ；  

( d )  课 程 详 情 ，包 括 课 程 编 号 (如 适 用 )、课 程 名 称 、

课 程 内 容 、 费 用 (如 有 的 话 ， 应 包 括 入 学 试 费

用 及 学 生 注 册 费 )、上 课 模 式 、课 程 修 读 时 间 、

上 课 日 期 、 上 课 时 间 及 地 点 ；  

( e )  若 课 程 名 称 包 含 ‘文 凭 ’字 眼 ，学 校 应 注 明 该 课

程 未 经 学 评 局 评 审 ；  

( f )  学 校 设 施 ， 例 如 ： 课 室 、 演 讲 室 、 语 言 实 习

室 或 电脑室 ； 以 及  

( g )  学 校 如 未 能 按 预 订 安 排 开 办 课 程 的 退 款 政 策

及 程 序 。  

5 .  须 在 获 豁 免 学 校 校 舍 展 示 的 课 程 收 费 表 ， 以 及 向

学 生 发 出 的 正 式 收 据 样 本 分 别 载 于 附 件 1 及 2。  

 
4  



 

6 .  获 豁 免 学 校 应 按 照 下 列 政 策 及 程 序 处 理 退 还 课 程

费 用 -- 

( a )  退 款 政 策

( i )  学 校 如 在 课 程 开 课 前 关 闭 ， 应 立 即 向 学

生 全 数 退 回 课 程 费 用 。  

( i i )  倘 若 课 程 未 能 按 照 学 费 收 据 所 载 安 排 开

办 ， 而 学 生 又 拒 绝 接 受 学 校 提 供 的 新 安

排 ， 在 学 生 提 出 退 款 要 求 后 ， 学 校 应 尽

快 及 在 任 何 情 况 下 不 超 过 一 个 月 ， 向 学

生 全 数 或 按 比 例 退 回 课 程 费 用 。  

( i i i )  倘 若 课 程 未 能 按 照 课 程 单 张 所 列 日 期 或

时 间 开 办 ， 而 学 生 又 拒 绝 接 受 学 校 提 供

的 新 安 排 ， 在 学 生 提 出 退 款 要 求 后 ， 学

校 应 尽 快 及 在 任 何 情 况 下 不 超 过 一 个

月 ，向 学 生 全 数 或 按 比 例 退 回 课 程 费 用 。

( i v )  倘 若 课 程 在 开 课 后 停 办 ， 学 校 应 尽 快 及

在 任 何 情 况 下 不 超 过 一 个 月 ， 向 学 生 按

比 例 退 回 课 程 费 用 。  

( b )  退 款 程 序

( i )  学 校 应 主 动 致 电 或 以 书 面 通 知 学 生 有 关

退 款 安 排 。 十 八 岁 以 下 的 学 生 可 由 家 长

或 监 护 人 代 办 退 款 手 续 。  

( i i )  学 校 应 按 上 述 第 6 ( a )项 的 退 款 政 策 向 学

生 退 款 。  

( i i i )  处 理 退 款 时 ， 学 校 不 得 取 去 学 费 收 据 的

正 本 。 学 生 或 家 长 收 到 退 款 时 ， 需 要 签

收 确 认 。  

( i v )  退 款 可 以 现 金 或 支 票 支 付 ， 但 不 得 使 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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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 票 。  

退 款 政 策 及 程 序 样 本 载 于 附 件 3。  

7 .  在 学 生 报 读 课 程 前 ，获 豁 免 学 校 应 要 求 学 生 /家 长

确 认 下 列 事 项 -- 

( a )  学 生 /家 长 收 到 载 有 课 程 详 情 、 费 用 、 校 长 及

教 员 资 料 和 退 款 政 策 及 程 序 的 课 程 单 张 ； 以

及  

( b )  学 生 /家 长 知 悉 费 用 是 按 月 平 均 收 取 。  

附 件 4 载 有 确 认 书 样 本 。  

 

B .  雇 用 教 员  

豁 免 规 定  1 .  获 豁 免 学 校 的 校 董 、 校 监 及 校 长 获 豁 免 受 到 《 教

育 条 例 》 中 有 关 雇 用 教 员 的 条 文 规 定 管 限 。 获 豁

免 的 条 文 详 列 于 《 豁 免 令 》 的 附 表 2 第 1 部 。  

2 .  有 关 豁 免 并 不 就 以 下 的 人 而 适 用 -- 

( a )  须 在 教 学 过 程 中 于 科 学 实 验 室 内 进 行 或 督 导

实 验 或 示 范 的 人 ；  

( b )  须 在 教 学 过 程 中 于 学 校 工 场 内 进 行 或 督 导 实

习 活 动 的 人 ； 或  

( c )  须 任 教 体 育 科 的 人 。  

须 符 合 条 件  有 关 雇 用 教 员 的 豁 免 须 符 合《 豁 免 令 》附 表 2 第 2 部

所 指 明 的 条 件 。  

注 意 事 项  1 .  获 豁 免 学 校 如 能 符 合 《 豁 免 令 》 附 表 2 第 2 部 所

指 明 的 条 件 ， 便 毋 须 向 教 育 局 提 交 雇 用 准 用 教 员

的 申 请 。教 育 局 亦 不 会 向 其 发 出 准 用 教 员 许 可 证 。

2 .  获 豁 免 学 校 的 校 监 应 采 取 下 列 步 骤 ， 确 保 教 员 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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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 取 得 的 资 格 真 确 -  

( a )  查 核 有 关 教 员 资 格 的 文 件 正 本 ；  

( b )  签 认 有 关 文 件 的 副 本 ，并 在 每 份 副 本 加 上「 已

查 阅 正 本 」、 签 署 、 姓 名 正 写 及 职 位 名 称 ( 即
校 监 )； 以 及  

( c )  把 经 签 认 有 关 教 员 资 格 的 文 件 副 本 存 放 在 校

舍 内 。  

 获 豁 免 学 校 需 在 教 育 局 要 求 时 提 供 上 述 文 件 。  

3 .  获 豁 免 学 校 的 校 监 应 要 求 教 员 提 供 有 效 的 胸 肺 X
光 证 明 书 及 医 生 证 明 书 ， 以 确 保 他 们 身 心 健 全 ，

适 合 任 教 。 这 些 文 件 应 全 部 存 放 于 校 舍 内 。  

4 .  获 豁 免 学 校 的 校 监 须 于 任 何 新 聘 教 员 开 始 在 该 校

任 教 的 一 个 月 内 ， 将 有 关 教 员 的 资 料 ， 向 所 属 教

育 局 分 区 学 校 发 展 组 报 告 。  

5 .  《 豁 免 令 》 只 就 获 豁 免 学 校 申 请 雇 用 准 用 教 员 作

出 豁 免 。 如 具 备 注 册 为 检 定 教 员 资 格 的 人 士 ， 可

直 接 向 教 育 局 教 师 注 册 小 组 申 请 办 理 注 册 手 续 。

6 .  获 豁 免 学 校 需 要 求 教 员 申 请 人 求 职 时 提 供 过 往 的

定 罪 记 录 (如 有 的 话 )。附 件 5 载 有 教 职 申 请 表 有 关

教 员 定 罪 记 录 部 分 的 样 本 。 获 豁 免 学 校 如 欲 雇 用

被 裁 定 触 犯 《 豁 免 令 》 附 表 2 第 2 部 第 7 条 所 指

罪 行 的 人 士 为 教 员 ， 则 须 向 教 育 局 教 师 注 册 小 组

申 请 批 准 雇 用 有 关 人 士 为 准 用 教 员 。 有 关 申 请 会

根 据 《 教 育 条 例 》 第 5 0 条 办 理 。  

7 .  获 豁 免 学 校 如 欲 雇 用 持 有 非 本 地 学 历 的 人 士 为 教

员 ， 该 校 校 监 应 要 求 有 关 申 请 人 自 行 向 学 评 局 申

请 进 行 学 历 评 估 。 学 评 局 会 发 出 评 核 报 告 ， 协 助

校 监 评 估 申 请 人 的 学 历 是 否 等 同 《 教 育 规 例 》 附

表 2 第 I I 及 /或 第 I I I 部 所 述 的 任 何 一 项 学 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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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.  教 员 资 格  

豁 免 规 定  1 .  获 豁 免 学 校 的 教 员 获 豁 免 受 到 《 教 育 条 例 》 中 有

关 教 员 资 格 的 条 文 规 定 管 限 。 获 豁 免 的 条 文 详 列

于 《 豁 免 令 》 的 附 表 3 第 1 部 。  

2 .  有 关 豁 免 并 不 就 以 下 的 教 员 而 适 用 -- 

( a )  须 在 教 学 过 程 中 于 科 学 实 验 室 内 进 行 或 督 导

实 验 或 示 范 的 教 员 ；  

( b )  须 在 教 学 过 程 中 于 学 校 工 场 内 进 行 或 督 导 实

习 活 动 的 教 员 ； 或  

( c )  须 任 教 体 育 科 的 教 员 。  

须 符 合 条 件  有 关 教 员 资 格 的 豁 免 须 符 合《 豁 免 令 》附 表 3 第 2 部

所 指 明 的 条 件 。  

注 意 事 项  1 .  具 备 注 册 为 检 定 教 员 资 格 的 人 士 ， 可 直 接 向 教 育

局 教 师 注 册 小 组 申 请 办 理 。  

2 .  持 有 非 本 地 学 历 的 教 员 可 自 行 向 学 评 局 申 请 进 行

学 历 评 估 。  

 

D .  校 长  

豁 免 规 定  获 豁 免 学 校 的 校 董 、校 监 、校 长 及 教 员 获 豁 免 受 到《 教

育 条 例 》中 有 关 校 长 的 条 文 规 定 管 限 。获 豁 免 的 条 文

详 列 于 《 豁 免 令 》 的 附 表 4 第 1 部 。  

须 符 合 条 件  有 关 校 长 的 豁 免 须 符 合《 豁 免 令 》附 表 4 第 2 部 所 指

明 的 条 件 。  

注 意 事 项  1 .  获 豁 免 学 校 如 能 符 合 《 豁 免 令 》 附 表 4 第 2 部 所

指 明 的 条 件 ，则 毋 须 向 教 育 局 征 求 批 准 委 任 校 长 。

2 .  获 豁 免 学 校 的 校 监 须 委 任 一 位 教 员 出 任 该 校 的 校

长 ， 并 于 委 任 校 长 后 的 一 个 月 内 ， 将 有 关 校 长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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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 料 通 知 所 属 教 育 局 分 区 学 校 发 展 组 。 有 关 资 料

如 有 更 改 ，校 监 亦 须 在 得 悉 有 关 更 改 的 一 个 月 内 ，

通 知 所 属 教 育 局 分 区 学 校 发 展 组 。  

 

E .  假 期  

豁 免 规 定  获 豁 免 学 校 的 校 董 、校 监 及 校 长 获 豁 免 受 到《 教 育 规

例 》中 有 关 假 期 的 条 文 规 定 管 限 。获 豁 免 的 条 文 详 列

于 《 豁 免 令 》 的 附 表 5。  

须 符 合 条 件  无 。  

注 意 事 项  获 豁 免 学 校 员 工 的 休 息 日 安 排 ， 须 遵 守 《 雇 佣 条 例 》

(第 5 7 章 )所 列 条 文 的 规 定 。  

 

 

 

 

 

  



附 件 1  

(课 程 收 费 表 样 本 )  

X X 补 习 学 校  

课 程 收 费 表  

学 校 注 册 编 号 ： 1 2 3 4 5 6  

注 册 地 址 ： 九 龙 X X 道 X X 商 业 大 厦 X 楼  

电 话 ： 1 2 3 4  5 6 7 8  

课 程 编 号 /名 称  课 程 修 读  
时 间  

每 月 学 费

(元 )  
月 数  费 用 总 额

(元 )  

E N G  0 0 0 1   
英 文 补 习 班 (小 六 )  

 

M AT H S  0 0 0 1  
数 学 补 习 班 (小 五 )  
 

C H I  0 0 0 1  
中 文 补 习 班 (中 二 )  

2 0 0 7 年 9 月

至  
2 0 0 8 年 6 月

 

2 0 0 7 年 9 月

至  
2 0 0 8 年 6 月

 

2 0 0 7 年 9 月

至  
2 0 0 8 年 2 月

3 0 0 . 0 0  
 

 

2 8 0 . 0 0  
 
 

3 2 0 . 0 0  

1 0  
 

 

1 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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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, 0 0 0 . 0 0
 

 

2 , 8 0 0 . 0 0
 
 

1 , 9 2 0 . 0 0

注 ：  ( 1 )  上 述 费 用 是 按 照 《 教 育 (豁 免 ) (提 供 非 正 规 课 程 的 私 立 学

校 )令 》 所 订 明 的 条 件 收 取 。  

( 2 )  教 育 课 程 的 费 用 总 额 须 按 每 月 等 额 计 算 。 除 第 一 期 的 费

用 外 ， 每 期 的 费 用 须 在 该 教 育 课 程 进 行 期 间 的 每 月 的 首

个 上 课 日 或 之 后 收 取 。  

( 3 )  尽 管 上 述 第 ( 2 )点 另 有 规 定 ， 校 监 可 要 求 学 生 在 不 早 于 教

育 课 程 开 始 的 一 个 月 前 缴 付 第 一 期 费 用 ， 以 注 册 就 读 该

教 育 课 程 。  

( 4 )  凡 学 生 每 次 所 缴 交 的 或 代 学 生 所 缴 交 的 一 切 款 项 ， 须 由

正 式 收 据 认 收 。 学 生 应 保 留 收 据 作 为 退 款 用 途 。  

( 5 )  如 学 校 未 能 按 预 订 安 排 开 办 有 关 课 程 ， 便 应 按 照 课 程 单

张 所 载 的 退 款 政 策 及 程 序 ，向 学 生 退 回 全 部 或 部 分 费 用 。 

1 0  



 

附 件 2  

(正 式 收 据 样 本 )  

X X 补 习 学 校  

正 式 收 据  

学 校 注 册 编 号 ： 1 2 3 4 5 6  

注 册 地 址 ： 九 龙 X X 道 X X 商 业 大 厦 X 楼  

电 话 ： 1 2 3 4  5 6 7 8  

收 据 编 号 ： 0 0 0 1

 兹 收 到 陈 X X交 来 港 币 X X X X元 ， 以 报 读 下 列 课 程 。 详 情 如

下 ：  

( 1 )课 程 编 号 /名 称 ： E N G  0 0 0 1 英 文 补 习 班 (小 六 )  

( 2 )缴 付 费 用 所 涵 盖 的 月 份 ： 二 零 零 七 年 X月  

( 3 )上 课 地 点 ： 九 龙 X X道 X X商 业 大 厦 X楼  

 

校 监 签 署 ：   

校 监 姓 名 ：   

1 1

日 期 ：   

 

注 ：  上 述 费 用 是 按 照 《 教 育 ( 豁 免 ) ( 提 供 非 正 规 课 程 的 私 立 学 校 ) 令 》

所 订 明 的 条 件 收 取 。 所 收 取 的 费 用 是 按 每 月 等 额 计 算 。 如 学 校 未

能 按 预 订 安 排 开 办 课 程 ，便 会 按 照 课 程 单 张 所 载 的 退 款 政 策 及 程

序 ， 向 上 述 学 生 退 回 全 部 或 部 分 费 用 。 上 述 学 生 应 保 留 本 收 据 作

为 退 款 用 途 。  
 

校 印  

 

 



 

附 件 3  

(学 校 退 款 政 策 及 程 序 样 本 )  

X X 补 习 学 校  

学 校 注 册 编 号 ： 1 2 3 4 5 6  

注 册 地 址 ： 九 龙 X X 道 X X 商 业 大 厦 X 楼  

电 话 ： 1 2 3 4  5 6 7 8  

A .  退 款 政 策 ：  

1 .  本 校 如 在 课 程 开 课 前 关 闭 ， 便 会 立 即 向 学 生 全 数 退 回 课 程

费 用 。  

2 .  倘 若 课 程 未 能 按 照 学 费 收 据 所 载 安 排 开 办 ， 而 学 生 又 拒 绝

接 受 学 校 提 供 的 新 安 排 ， 在 学 生 提 出 退 款 要 求 后 ， 本 校 会

尽 快 及 在 任 何 情 况 下 不 超 过 一 个 月 ， 向 学 生 全 数 或 按 比 例

退 回 课 程 费 用 。  

3 .  倘 若 课 程 未 能 按 照 课 程 单 张 所 列 日 期 或 时 间 开 办 ， 而 学 生

又 拒 绝 接 受 学 校 提 供 的 新 安 排 ， 在 学 生 提 出 退 款 要 求 后 ，

本 校 会 尽 快 及 在 任 何 情 况 下 不 超 过 一 个 月 ， 向 学 生 全 数 或

按 比 例 退 回 课 程 费 用 。  

4 .  倘 若 课 程 在 开 课 后 停 办 ， 本 校 会 尽 快 及 在 任 何 情 况 下 不 超

过 一 个 月 ， 向 学 生 按 比 例 退 回 课 程 费 用 。  

B .  退 款 程 序 ：  

1 .  本 校 会 主 动 致 电 或 以 书 面 通 知 学 生 有 关 退 款 安 排 。 十 八 岁

以 下 的 学 生 可 由 家 长 或 监 护 人 代 办 退 款 手 续 。  

2 .  本 校 会 按 照 上 述 政 策 向 学 生 退 款 。  

3 .  处 理 退 款 时 ， 本 校 不 会 取 去 学 费 收 据 的 正 本 。 学 生 或 家 长

收 到 退 款 时 ， 需 要 签 收 确 认 。  

4 .  本 校 会 以 现 金 或 支 票 支 付 退 款 。  
 

1 2
 



 

附 件 4  

(家 长 /学 生 确 认 书 样 本 )  

X X 补 习 学 校  

学 校 注 册 编 号 ： 1 2 3 4 5 6  

注 册 地 址 ： 九 龙 X X 道 X X 商 业 大 厦 X 楼  

电 话 ： 1 2 3 4  5 6 7 8  

 在 报 读 下 列 课 程 前 ， 本 人 已 接 获 学 校 提 供 的 课 程 单 张 。 本

人 知 悉 单 张 所 载 的 资 料 ， 包 括 课 程 的 详 情 、 费 用 、 校 长 及 教 员

的 资 料 ，以 及 退 款 政 策 及 程 序 。本 人 明 白 按 照《 教 育 (豁 免 ) (提
供 非 正 规 课 程 的 私 立 学 校 )令 》， 课 程 费 用 是 按 每 月 等 额 计 算 。

如 学 校 未 能 按 预 订 安 排 开 办 课 程 ，便 会 按 照 课 程 单 张 所 载 的 退

款 政 策 及 程 序 ，向 本 人 退 回 全 部 或 部 分 费 用 。报 读 的 课 程 如 下 ：

( 1 )课 程 编 号 /名 称  ： E N G  0 0 0 1 英 文 补 习 班 (小 六 )  

( 2 )上 课 日 期  ： 由 二 零 零  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
    二 零 零   年    月    日  

( 3 )上 课 时 间  ： 逢 星 期    (例 如 星 期 一 )   
    下 午    时 至    时  

( 4 )上 课 地 点  ： 九 龙 X X道 X X商 业 大 厦 X楼  

 

学 生 家 长 /监 护 人 或 学 生 签 署 ：   

学 生 家 长 /监 护 人 或 学 生 姓 名 ：   

日 期 ：   

 

注 ：  本 确 认 书 须 由 年 满 十 八 岁 或 以 上 的 学 生 或 十 八 岁 以 下 学 生 的 家

长 或 监 护 人 签 署 。  
 

 

1 3
 



 

附 件 5  

(教 职 申 请 表 有 关 教 员 定 罪 记 录 部 分 的 样 本 )  

X X 补 习 学 校  

学 校 注 册 编 号 ： 1 2 3 4 5 6  

注 册 地 址 ： 九 龙 X X 道 X X 商 业 大 厦 X 楼  

电 话 ： 1 2 3 4  5 6 7 8  

 你 是 否 曾 经 在 香 港 或 其 它 地 方 被 法 庭 裁 定 有 罪 ？  

是 □      否 □  

如 答 「 是 」 的 话 ， 请 提 供 详 细 资 料 。  

□  本 人 曾 因 侵 害 人 身 、涉 及 暴 力 对 待 儿 童 或 虐 待 儿 童 而 被

定 罪 。  

详 情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 本 人 曾 因 触 犯《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》(第 2 0 0 章 )第 X I I 部 (该
部 处 理 性 罪 行 )或《 防 止 儿 童 色 情 物 品 条 例 》(第 5 7 9 章 )
而 被 定 罪 。  

详 情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 本 人 曾 因 触 犯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，被 判 处 扣 押 刑 罚 、感 化 令 、

社 会 服 务 令 或 罚 款 超 过 1 万 元 。  

详 情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 其 它 。 请 注 明 ：   

请 在 适 当 的 空 格 内 加 上 「 」 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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